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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

限制

一、有限售期限的流通股股东

1 李佐元 9,145.18 52.67% 9,145.18 39.50% 36个月

2 徐能琛 2,596.97 14.96% 2,596.97 11.22% 36个月

3 李险峰 1,298.48 7.48% 1,298.48 5.61% 36个月

4 李从容 1,298.48 7.48% 1,298.48 5.61% 36个月

5 襄阳创新 771.70 4.44% 771.70 3.33% 12个月

6 北京融鼎 350.00 2.02% 350.00 1.51% 12个月

7 深创投 463.03 2.67% 463.03 2.00% 12个月

8 李克武 289.39 1.67% 289.39 1.25% 12个月

9 迟媛 173.64 1.00% 173.64 0.75% 12个月

10 郑刚 164.00 0.94% 164.00 0.71% 12个月

11 红土创业 115.76 0.67% 115.76 0.50% 12个月

12 刘斌 96.46 0.56% 96.46 0.42% 12个月

13 凡晓 92.57 0.53% 92.57 0.40% 12个月

14 洞庭资本 57.87 0.33% 57.87 0.25% 12个月

15 冯胜忠 46.696 0.27% 46.696 0.20% 12个月

16 华风茂 37.70 0.22% 37.70 0.16% 12个月

17 张际标 32.22 0.19% 32.22 0.14% 12个月

18 丁志兵 30.00 0.17% 30.00 0.13% 12个月

19 张勇军 30.00 0.17% 30.00 0.13% 12个月

20 王鸿博 150.00 0.86% 150.00 0.65% 12个月

21 荣盛投资 100.00 0.58% 100.00 0.43% 12个月

22 徐能力 7.00 0.04% 7.00 0.03% 36个月

23 黄诚 7.00 0.04% 7.00 0.03% 12个月

24 陈绪周 6.00 0.03% 6.00 0.03% 12个月

25 柯小松 4.00 0.02% 4.00 0.02% 12个月

二、无限售期限的流通股股东

本次发行的

社会公众股

- - 5,788.05 25.00% 无限售条件

合计 17,364.15 100% 23,152.20 100.00% -

注：本次发行前本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锁定期限制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计算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55,180 户，持股数量前 10 名股

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在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李佐元 9,145.18 39.50%

2 徐能琛 2,596.97 11.22%

3 李险峰 1,298.48 5.61%

4 李从容 1,298.48 5.61%

5 襄阳创新 771.70 3.33%

6 深创投 463.03 2.00%

7 北京融鼎 350.00 1.51%

8 李克武 289.39 1.25%

9 迟媛 173.64 0.75%

10 郑刚 164.00 0.71%

合计 16,550.87 71.49%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5,788.05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后流通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23,152.20 万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15.81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5,783,026 股，网上按市值

申购发行 51,972,659 股。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

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24,815 股， 包销金额为 1,973,325.15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2%。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1、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915,090,705.00 元。

2、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对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编号为众

环验字[2020]170004 号）。

六、发行费用（不含税）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注

1 保荐和承销费用 2,358.49

2 审计验资费用 186.79

3 律师费用 77.36

4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43.16

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90.57

发行费用合计 3,156.37

注：本次首次公开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因此发行费用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发行费用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为 3,156.37 万元。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

每股发行费用：0.55 元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不含税） 除以发行股数计

算）。

七、募集资金净额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编号为

众环验字[2020]170004 号），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915,090,705.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83,527,029.52 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53 元 / 股。（以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

薄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为 0.69 元 / 股。（按照公司

2019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十、摊薄后市盈率

本次发行摊薄后市盈率为 22.99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报告期内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公司审计截止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正常，

经营模式无重大变化。公司会计师审阅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并

出具了众环阅字[2020]170002 号审阅报告。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议通过了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的 2020 年

1-3 月财务报告的议案， 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披露。 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流动资产（元）

1,179,234,

093.20

1,125,515,

618.73

4.77

流动负债（元） 772,362,607.55 776,415,918.86 -0.52

总资产（元）

2,764,381,

244.31

2,719,026,

348.13

1.6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1,134,833,

718.05

1,090,588,

513.77

4.0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6.54 6.28 4.0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268,245,115.46 270,440,119.00 -0.81

营业利润（元） 51,141,308.68 45,127,369.02 13.33

利润总额（元） 52,577,060.09 46,396,569.02 13.3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44,245,204.28 40,207,456.72 10.0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元）

37,774,644.68 37,417,283.45 0.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5 0.23 8.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22 0.22 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8 4.78 -16.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3.39 4.44 -2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3,656,554.35 -5,291,935.18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0 -0.03 不适用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略有

下降，同比下降 0.8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同比增加 0.96%， 主要系公司 2020 年 3 月末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9 年末降

低，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2020 年 1-3 月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同比增加 13.33%、13.32%、10.04%，主要系公司 2020 年 1-3 月的收到的计

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2020 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7,365.66 万元，

现金流情况较好，主要系 2019 年四季度公司经营业绩较好，营业收入较高，

季度末应收账款余额较高，于 2020 年一季度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好。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

求，公司、襄阳长源朗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长源朗弘” ）已与保

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湖北襄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名称 专户用途

截至 2020年

5月 20日专

户余额（万

元）

湖北襄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82010000003930064

襄阳长源东谷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源东谷东风康明

斯 13L 缸体、 缸盖

新建项目、长源东谷

玉柴连杆、康明斯连

杆新建项目、长源东

谷技术研发试验中

心建设项目

89,

150.579934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襄阳长源朗弘（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第

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为“丙方” ）达成如下协议：

1、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

户存储情况。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喻东、范本源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丙方。

5、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

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

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均可以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甲方可在终止协议后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甲方或丙方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的，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及时通知其他各方。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2020 年 4 月 14 日） 至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二）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本公司所处行业、市

场无重大变化。

（三）原材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价格的重大变化及其他对公司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

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

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未出现重大关

联交易事项。

（五）重大投资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没有重大投资

活动。

（六）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无重大资产(或

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发行人住所的变更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

更。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九）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除招股意向书已经披

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

可能面临的其他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十）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除招股意向书已经披

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大变化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没有重大变化。

（十二）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

（十三）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本公司没有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芳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10 层

电话：010-6321-2001

传真：010-6603-0102

保荐代表人：喻东、范本源

联系人：喻东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本公司的上市保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襄阳

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并已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襄阳长源东谷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

见主要内容如下：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发行人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机构保证发行人的董事了解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并协助发行人建立健全了法

人治理结构、协助发行人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上市保荐

机构已对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符合规定要求。 上市保荐机构保证发行人的上市申请材料、上市公告书不存

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并保证不

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鉴于上述内容，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推荐襄阳长源

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襄阳长源东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

月

25

日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８３１

号文注册同意。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德邦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

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１

，

９９０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９９．５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３．３５

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６７．１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燕麦科技”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808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35,870,000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02%。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5,380,5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343,500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146,000 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5 月 26 日（T-1 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

月

25

日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４０８．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５０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发行数

量

３

，

４０８．５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２

，

０４５．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６３．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ｉｎｕｏｖａｌｖｅ．ｃｏｍ／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2076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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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 公告编号：

2020-079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法院送达的诉讼文

件，现将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闽0603民初637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相关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被告一：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陈建顺

被告四：张建英

2、诉讼基本情况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与富顺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光电”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浦发银行与公司及

陈建顺、张建英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浦发银行向富顺光电发放了贷款1000万元。 富

顺光电未能按约定还本付息，公司及陈建顺、张建英未能履行连带保证责任，浦发银行向漳

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富顺光电向浦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暂计229,837.74元。 （2）请求判令富顺光电向浦发银行支付违约金10000元。

（3）请求判令富顺光电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以及原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

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30000元。（4）请求判令公司及陈建顺、张建英对上述三项诉讼

请求项下富顺光电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2020）闽0603民初637号及

《民事起诉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已于2019年计提了相关担保的预计损失， 故该诉讼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积极参加诉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7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袁聪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智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袁聪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73,395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0.02%。

2020年5月22日，公司收到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5月22日，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现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

2、2020年5月18日-2020年5月22日， 袁聪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对公司股票进行了3次减持

交易（每个交易日算作一次），减持价格区间为8.21元至9.22元。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袁聪 集中竞价

2020-5-18 8.252 100,000 0.008%

2020-5-20 9.22 35,000 0.003%

2020-5-22 8.645 138,300 0.010%

合计 273,300 0.02%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减持股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袁聪

合计持有股份 2,077,985 0.157% 1,804,685 0.1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3,395 0.021% 246,196 0.0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04,590 0.136% 1,558,489 0.118%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

大资产重组项目中的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业务， 袁聪先生为本次解除限售股东， 其持有的公司1,288,

991股首发后限售股已于2020年5月22日上市流通。 此外，袁聪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股份中

有1,042,890股为高管锁定股。

三、相关说明

1、以上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袁聪先生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意向、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袁聪先生出具的《关于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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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孙毅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

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孙毅 是 13,000,000 3.07% 0.66%

高管

限售股

否

2020-5-2

1

至股份解除

质押之日止

浙商金汇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增信

措施

合计 - 13,000,000 3.07% 0.66% - - - - - -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占

公司总

股本）

本次质押前

质押

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孙毅

424,015,

664

21.43%

280,570,

229

293,570,

229

69.24% 14.84%

293,570,

229

100%

24,441,

519

18.74%

西藏信托

有限公

司—西藏

信托—智

昂6号集

合资金信

托计划

20,287,759 1.03%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44,303,

423

22.45%

280,570,

229

293,570,

229

66.07% 14.84%

293,570,

229

100%

24,441,

519

16.22%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是公司控股股东孙毅先生为其所控制的桐庐源桐实业有限公司解除质押给浙商金

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浙江申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40.57%的股权所提供的增信措施， 不涉及新增融资

安排。

2、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的情形。

3、 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25,312,

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8.20%，占公司总股本的6.33%，对应融资余额为0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累计数量271,567,92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61.12%，占公司总股本的13.72%，对应融资余额为28,

000万元。 对于上述款项，控股股东孙毅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不利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